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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中高校字〔2019〕44 号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关于印发《水电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部门：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水电管理办法》已经学校研究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019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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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水电管理办法

为学校加强水电管理，协调水电供用双方的关系，明确供用

双方的责任，确立正常的水电供用秩序，确保正常的教学、科研

及生活用水用电，根据烟台市水电部门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

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我校校内水电的使用按照保证正常需要，堵塞漏洞，

完善措施的原则进行管理。

第二条 对校外单位及院内承包、商业经营单位，水电费按

实际价格收取，不加价，不补贴。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学校成立水电管理领导小组，由总务处、财务处、

教务处、学生工作处等单位负责人组成，分管校长任组长。水电

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总务处分管处长担任。

水电管理领导小组职责：

（一）制定学校水电管理方面的重要管理规定。

（二）协调水电管理方面的各种关系。

（三）仲裁水电管理方面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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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听取水电管理办公室的工作汇报。

第四条 水电管理的日常工作由总务处的相关部门负责。水

电管理的日常工作及职责包括：

（一）贯彻、落实上级及当地政府部门关于水电管理方面的

政策、法规。

（二）建立健全水电管理方面的各项规定。

（三）负责全校水电设施的管理维护。

（四）负责全校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和计划用电、节约用电、

安全用电的管理及节电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

（五）负责学校原有供水系统上新装、增容、变更项目的审

批工作，参与水电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

（六）负责学校原有供水供电和用水用电设施安全、技术、

经济指标的全面监督与管理。

（七）对各单位水电用量、负荷进行监督与评估，并实行调

整、调度。

（八）负责学校供水供电系统上收费计量仪表的技术管理（包

括水电表的校验、调、试等）和水电费的收缴工作。

（九）负责全校年度用水、用电计划和水电管理的各种报表

及核算工作，同时负责有关技术图纸、资料的建档和保管工作。

（十）负责组织全校水电管理人员的业务、技术、安全培训

和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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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供水供电的管理

第五条 供水供电的主管部门为总务处水电组。水电组要保

证供水供电的设施维护质量，使各类设施、设备运行达到技术规

程和规范要求。

第六条 总务处水电组要本着安全、可靠、经济、节能的原

则，保证供水供电质量。

电压应尽量达到国家标准：低压三相为 380 伏，单相 220 伏，

电压变动幅不应超过＋5%和－10%，功率因数要在 0．9 以上。

第七条 每年因计划检修，全校性停水停电要控制在三次以

下，同时要尽量减少临时性停水停电的次数。

计划停水停电必须提前通知用户，临时停水停电尽可能提前

通知。

第八条 已被学校批准或认可的校外承包经营用户，总务处

与其签订供水供电协议，并共同遵守。

学校不向校外单位转供水电。

第九条 凡具备独立装表条件的独立经济核算单位，要全部

装表计量，按实际用量计价计费。

第十条 因工作需要临时用水用电，须经用户或主管部门申

报，水电管理办公室批准后，由总务处水电组按指定位置接水接

电，并按实际用量计价收费。

第十一条 各类用户因各种原因而终止用水用电，应事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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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处联系，做好停水、停电前的计量、结算与登记工作。

第四章 计划用水用电

第十二条 凡属我校供水供电的用户，全部实行计划用水用

电，降低水电损耗，提高水电利用率，达到节约用水用电的目的。

第十三条 总务处按照保证重点，择优供应，统筹安排的原

则，定期或不定期向各类用户下达供水供电指标。各用户要严格

按照计划指标用水用电，否则加倍收费。

（一）教学、科研、办公、公寓、食堂等单位用水用电优先

保证。其指标依据平日用水用电情况，结合季节特点，综合考虑

下达。

（二）在保证教学、科研、办公、公寓、食堂、家属住户等

单位用水用电的前提下，对各承包单位和产业经营单位下达指标。

第十四条 总务处水电组要按期了解用户的用水用电情况，

掌握用户用水用电容量、设备、用电负荷等，做好跟踪监测工作。

建立健全水电档案，为分配和调整供水供电指标提供依据。

第十五条 基建工地用水用电，建设主管部门应按规定到当

地有关部门办理用水用电计划或手续。因无计划或手续不全而导

致的一切后果，由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六条 在高峰用水用电期间，总务处有权对各单位用水

用电实行时间控制。

第五章 节水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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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各系、部、各单位在保证正常用水用电的情况下，

应尽量节约水电，总务处水电组负责检查、监督。

第十八条 节约用水要努力做到“六不准”：不准出现“长流

水”现象；不准用自来水浇地灌溉；不准用自来水来施工；不准

无盛器洗涮用水；不准在供水系统乱接乱拉；不准擅自开关进户

以外的各种阀门。

因客观条件不具备，暂时做不到“六不准”的，需经总务处

水电组核定。

第十九条 节约用电要做到“六不准”：不准出现“长明灯”

现象；不准使用未经批准的高耗能电器设备；经批准的高耗能电

器设备，不准转借和超范围使用；不准在供电系统上乱接、乱拉；

不准私自更换、加大保险装置；不准私自拆卸、破坏公共场所的

用电设施。

第二十条 各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本部门的水电管理工作，

要认真加强用水用电管理，做好所管辖范围的办公室、会议室、

教室、阅览室、实验室、仓库、走廊、厕所、水房等公共场所的

电源开关、照明灯具、电源插座和水嘴、阀门、水箱等设备的检

查和维护，发现故障和损坏应及时通知水电组维修。教学、学生

宿舍区域，安排勤工俭学的学生负责对用水用电情况进行日常检

查，及时发现问题。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和各用户都要树立节水节电意识，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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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节电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找出本单位水耗、电耗升降的

原因，检查节水节电措施的执行情况，挖掘节水节电潜力，提高

管理水平。

第二十二条 各单位使用的电炉等耗电量大的电器设备必须

经单位领导批准，经水电领导小组批准，由专人负责使用。未经

批准，严禁在办公室场所、单位职工宿舍使用电炉、暖风机、电

热器等大功率电器取暖、烧水、做饭等。

学生宿舍的供电设施只限于使用电脑、收录放机和电池充电，

禁止使用除此以外的任何电器。单位职工集体宿舍、学生宿舍任

何个人不得擅自安装插座、更换灯口、扯拉电线。

第二十三条 学生宿舍用水用电的管理执行鲁中高校字

[2016]43 号文。任何单位和个人，若出现浪费水电、窃水窃电现

象，总务处有权按规定进行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的，可建议学

校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水电收费标准和办法

第二十四条 我校单身职工用水用电均按居民用水用电收费

标准收费。水电管理人员按季度抄表，定期从工资中扣除水电费。

第二十五条 学生宿舍要加大管理力度，逐步实行按计量收

取水电费。

第二十六条 校内各承包单位用水用电，按当地自来水公司、

供电公司对我校的现行收费标准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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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凡使用我校水电的单位、部门和个人，均须按

规定交纳水电费，不得以任何理由不交、少交或缓交。

第二十八条 校内承包及校外单位使用我校水电，均须在接

到通知后三天内交纳水电费，逾期不交，停水停电。

第二十九条 建筑施工用水用电，实行计量管理，单价执行

当地水电管理部门施工用水用电价格，工程结算时予以扣除。

第三十条 共用同一水电表的各类用户，平均分担水电费。

对水、电表损坏或丢失而不报修的单位和个人，按以前最高用量

的 2 倍计收其水电费。

第三十一条 对不按规定交纳水电费用户，总务处有权作出

停水停电的决定，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用户负责。

第七章 水、电设施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 学校的所有水电设施，均由总务处统一管理。

第三十三条 凡使用我校水电的单位，增加临时用水用电，

必须经总务处审批、备案后，方可联系安装。水电表由用户负责

购买，在水电管理人员的监督下安装。

第三十四条 严格控制使用电力空调、电热器、电暖风、电

炉子、电烤箱等国家电力部门限制使用的高耗能电器设备。各单

位对准许使用的高耗能电器设备要严格管理、专人负责，严禁私

用、滥用，做好安全工作。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启封、拆卸、改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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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表，不得私自调整表示数字；不准表前接管、接线，不准以铜

丝、铝丝代替保险丝。

第三十六条 水电设施正常损坏的，要及时报修；属非正常

损坏的，由单位或个人承担一切修复费用。

第三十七条 教职工调整住房时，原住户要保持室内的水、

电设施完好无损，若有丢失和缺损，由原住户照价赔偿。

第八章 违章处理

第三十八条 未经批准，私自安装公用水电设施的，发现后

立即拆除并追收水电费 500—1000 元，私自拆卸、挪装、出租和

损毁用水用电设备的，根据损失程度追交 500—1000 元，造成断

水断电而影响我校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的，根据情节给予处分。

第三十九条 在公共场所私自使用大功率电气设备者，除没

收所用电器外，每次收电费 200 元，并视情节予以警告以上处分。

第四十条 学生宿舍和教室私拉电线和私装灯具，除令其拆

除外，每处每次收交电费 20 元，每只“长明灯”每次收交电费 10

元。

第四十一条 “长流水”每处每次收交水费 20 元；用自来水、

浇地每次收水费 50 元。

第四十二条 如因施工、运输等原因造成供水管网或供电线

路损坏，肇事者须及时通知水电组，并负责赔偿损失。对不及时

报修者，由其承担因此延误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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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以下情况视为窃水、窃电行为

（一）擅自在供水供电线上或水、电表前端接用水电的。

（二）私自启封、拆卸水电表。

（三）用任何手段改动水电表数字或使水电表计量不准的。

（四）擅自将自己的水电转供给其他用户，从中获利的。

具有窃水窃电行为的，按以前水电高用量的两倍收取三个月

的水电费，并限期改正。

第四十四条 水电组职工窃水窃电或协助他人窃水窃电者，

一经查实，追交水电费 300-500 元，给予警告以上处分，并调换

工作。

第四十五条 对水电管理人员无理取闹、打击报复者，给予

警告以上行政处分。

第四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接到罚款通知（无论书面或

口头通知）三天内必须交纳。逾期不交，每天按 3‰收取滞纳金，

并停水停电。

第四十七条 被追交的水电费职工可从工资中扣除，学生由

班主任协助上交主管部门。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水电管理部门要切实负责，大胆管理，进一步

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跑、冒、滴、漏

等浪费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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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各系、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师生员工节

水、节电意识的教育，切实加强对水电管理的领导，并根据本办

法的精神，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水电管理细则和措施，

真正把水电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

第五十条 本办法由总务处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达之日起生效，原有关水电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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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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